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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主席制度 的规范与实践

畚马 岭
’

【 内容摘要 】 在规 范层面上 ，我 国 年通过的 第 条宪 法修正案使 国 家主席拥有 了 部分 实权

性质的外交权 年《 宪法》对国 家副主席代行职权及继位 的规定基本承续 了 年 《 宪法 》 的 有关

内容 但还是有
一定 区 别 。 在 实践层面 上 ， 国 家主席在 党 内 、 军 内 的 兼职惯例 ， 形成 了 党政 军

“

三位一

体
”

的格局
；
国 家副主席 的人数设为一人较适宜 ，

从国 家主席和 副 主席 的 年龄搭配来看 ， 年后 国 家

副主席具有 了接班人的意义 。 国 家主席应是 荣誉称号 的授予者 ，
而不是被授予者 。

【 关键词 】 国 家主席 制度 宪法 代行职权 三位一体 年龄搭配

从 年《宪法》恢复设立 国家主席至今 ，
已经过去 了 年 ，

回顾这 年的经历 ， 国家主席制度的

运行状况如何？ 是否都在宪法规范内进行 ？ 规范层面和运作层面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 其 中哪些问题值

得我们特别关注 ？ 对此宪法学界应该有适当的评价和分析 ，本文在此愿做初步尝试 。

一

、 年 《 宪法修正案 》第 条对国家主席职权的扩大

笔者认为 ，
年通过的第 条宪法修正案对国家主席职权的修改 ，

使 国家主席拥有了部分实权

性质的外交权 。

年 《宪法 》第 条规定国家主席拥有外交权 但是为虚权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 华人

民共和国 接受外国使节 ；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派遣和召 回驻外全权代表 ，

批准和

废除同外 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

”

该条 中间有一个分号 ，意 即 国家主席的外交权有两个层次 ：

一

是

礼节性的虚权
“

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 ，接受外国使节
”

这在各国都是程序性的权力 ；
二是可能实权 ，也

可能虚权的外交权——
“

派遣和召 回驻外全权代表 ，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 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

。

一般

认为
“

派遣和召 回驻外全权代表
”

属于使节权 ，

“

批准和废除 同外 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

属于缔约

权 ，在有的 国家这些是实权 （ 如美国总统 ） ，在有的 国 家这些是虚权 （ 如英 国女王 ） 。 我国宪法在赋予国

家主席这
一权力时

，
有
一

个限制性条件
——

“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

，因此 ， 国家主

席的使节权与缔约权均为虚权 ， 即 年《宪法》第 条赋予国家主席的外交权都是虚权 。

但 年的第 条宪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状况 该条修正案增加了 国家主席
“

进行国事活动
”

的

权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国事活动 接受外国使节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作者单位 ： 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 。

① 本文是 笔者在 年的 宪法年会上作 为评议人对江登琴博士的论文
“

规范与 现 实之间 ： 自 年宪法以 来国 家主席制度 的发

展
”

做评议后 ， 受其启发而作
，
在此对江登琴博士表示感谢 。

② 使节权应 包括两 方面 ：

一 方面是接受他 国使 节 ，
另一方面是向他 国派遣使节

（
或从他 国 召 回使节 ）

，
因 此现行 《 宪 法 》 第 条 分

号前 的
“

接受外国使节
”

和分号后的
“

派遣和召 回驻外全权代表
”

在性质上 同属 于一种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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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
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 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

”

在此不

仅增加了 国家主席
“

进行国事活动 这
一权力

，

而且是加在第 条中 的分号之前 就是说
“

进行国事活

动
”

这一权力不受
“

根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

限制 ，也就是国家主席可以不受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事先制约而独立 进行国事活动 。 那么何为
“

国事活动
”

？ 笔者在字典里没有査到
“

国事活

动
”

的词条 只查到
“

国事
”

广国事
”

是指
“

国家的大事
”

据此理解 ，

“

国事
”

应该包括内务和外交两方

面 国家元首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属于国事活动 。 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规定在 《宪法》

第 条中 ，
国家主席的内务活动则体现在 《宪法 》第 条的规定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舍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公布法律 ， 任免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 、 国务委

员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
授予 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
发布特赦令 发布戒严令

，
宣

布战争状态
，
发布动员令 。

”

这一条很明确国家主席的上述内务活动都需
“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

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

，
即国家主席不能独立行使这些职权 。 年的宪法修正

案并没有对第 条的这些内容进行修改 说明第 条宪法修正案所增加的 国家主席
“

进行国事活动
”

的权力只限于第 条的外事权 。

不仅如此 ，
由于修正案并没有对第 条分号后面的权力进行修改 ， 因此 ，独立

“

进行国事活动
”

的

范围也不应包括该条分号后面的权力 （ 尽管这也属于外事权
——

“

派遣和召 回驻外全权代表 ，批准和

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

，
即 国家主席行使其使节权和缔约权时 还是要

“

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

，
这构成了对国家主席独立进行外交方面的

“

国事活动
”

的限制 。 那么 ，国 家

主席的哪些外交权属于使节权和缔约权之外的 国事活动呢？ 是否使节权与缔约权这两项外交权之外的

所有外交方面的国事活动都可以 由 国家主席独立行使而无需
“

根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
”

？ 从 《宪法 》第 条和第 条修正案的 内容来看 ，
是可以做出这样解释的 。 如 国家主席的出访 、 回

访 、接见外国元首 ，
甚至进行一些会谈 ，就不需要由最髙权力机关决定 。

④

有学者指出 ，
第 条修正案

“

是对江泽民在任时以元首身份访问了 多个国家这样
一

个事实的肯

定
” “

现实中 国家主席经常在同外国元首会晤的过程中缔结条约和声明 如果事先并未征得全国人大

常委会同意 该如何认定国家主席行为的合宪性 、判断相关条约的合法性 ，也是争论颇多 。

”

从实践来

看 ， 年宪法修正案之前国家主席的许多 国事活动显然不完全是礼节性的 ，而是涉及到实质性问题 。

如 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

两 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 。

”

在会谈后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

“

江泽民说 ，我和克林顿总统决定 ，
中美不把各 自控制下 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 ， 这

向全世界表明
，
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对手 。 我再次重申 ，中 国从拥有核武器起 ，

就承诺在任何情

况下 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

” “

我和克林顿总统就进
一

步加强中美在双边关系 、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达成了广泛共识 。 我们同意采取积极的步骤 ，
促进 中美互利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扩大两国 在能源 、环

境 、科学 、教育 、文化 、卫生 、法律和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友谊。 我们还

同意
，
加强中美在裁军 、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 并就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 、杀伤人员地雷问

题 ，
以及南亚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

”

江泽民主席还说 ，

“

去年 ，我对美 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 同总统先生

就发展面 向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的 目标达成了重要共识 ，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

关系 。

”

在 年宪法修改前国家主席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 ，显然与当时的宪法规定不符合 ，这是否

③ 商务印书馆辞 书研究 中心修订 《新华词典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 第 頁 。

④ 如果将
“

战和媾和
”

枧为外交事务 在我 国 ， 国家主席的这一权 力也是虚权 《宪法》 第 条规定国 家主席
“

根据全 国人 民代表

大会的 决定和全 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贝会的决定
”

，

“

室 布战争状态 发布动 令
”

。

⑤ 江登琴 ： 《规 范与现 实之间 ： 自 年 宪法以 来国 家主席制度的发展》 ，栽 《 中 国宪法年刊 法律 出版社 年版 第

贺 。

⑥ 《克 林頓 对中 国进行国 事访 问 》
，

年 月 日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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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违宪 ？ 如果违宪 ，应该由谁审查并纠正 ？ 我们是否可 以 因为这些 国事活动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建

设 因而划归
“

良性违宪
”

之范畴而不追究 ？ 与之相关的
一个宪法理论问题是 这些行为是否可 以看作

是宪法惯例 ？ 宪法惯例可以突破宪法规范吗 ？

在我国 ，
由于宪法制度的不完善而需要 事实上也存在 大量惯例做补充 ，但许多惯例

“

不完全符合

宪法精神 ，有的甚至与宪法精神南辕北辙 ，它们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地歪 曲着本来就不完善的宪法规范 。

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 ，这些非宪法性的政治惯例有很大的影响 ， 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政治体的全

身
，
因为它们是真正有文化根基的

，
是中国的权力人很

‘

习惯
’

的办事方式 ，
也符合全社会都习以为常的

思维
”

。

“

我们要特别警惕用惯例来修改 、歪曲宪法的事情发生 ，
防止宪法规范在实际操作中被习惯势

力扭曲
，
使之变形 、跑调 。

”

宪法惯例不同于政治惯例 ，
宪法惯例必须有宪法性 ，

它可以补充宪法 ，但不

能突破宪法 。 即使在宪法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 它对宪法的发挥 、发展也应符合宪法精神 ；而在宪法有

明确规定时 宪法惯例只能细化宪法 。 即使宪法规范已经过时或不尽合理
，
也应启动修宪 、宪法解释等

手段予以改变 ，而不宜用宪法惯例去突破宪法 。 这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否则可能引起宪政实

践中的混乱 。 我国 《宪法 》第 条规定 ：

“
一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

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

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当然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也不得有违

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

⑧

国家主席的外交行为是否应该受监督？ 受谁的监督 ？ 怎么监督 ？ 年 《宪法 》只规定全国人大

有权
“

罢免
”

国家主席 ，
对国家主席的

“

监督
”

权没有明文规定 。 有学者整理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从

年向全国人大所做的工作报告后发现 ，

“

除了 年 、 年 、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中明确表明
‘

常委会还听取了关于李先念主席访问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和亚洲四 国 以及访问南欧

三国的报告
’

、

‘

常委会还听取了关于李先念主席 、赵紫阳总理出访欧亚美一些国家的报告
’

、

‘

常委会听

取了李先念主席 、赵紫阳总理出访欧洲 、亚洲 、非洲一些国家的报告
’

之外
，
此后再无关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听取国家主席外交活动报告的表达 。

”

笔者认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家主席的出访报告 虽然没

有宪法的明文规定 ，但是符合宪法关于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主席之间关系的定位 。 它作为上世纪 年

代在宪政实践中创造的先例是值得肯定的 ，本应发扬光大 ，可惜上世纪 年代后却中断了 没有延续下

来
，
相信将来这 监督形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家主席的报告 ）还会再出现 （ 可能通过修宪 、释宪 、

立法或惯例等形式出现 ） 。 当然 ，对上世纪 年代的这些实践创新也还有改进的必要 ， 如常委会同时

听取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的出访报告 年常委会听取了关于李先念主席 、赵紫阳总理出访欧亚美
—些国家的报告 ）

，
这两种听取是否有所不同 ？ 根据宪法 ，常委会有监督国务院的权力

，
因此常委会

“

听

取
”

总理的出访报告后 ，可以审议 ，审议后可以通过也可以不通过 ；但听取国家主席的 出访报告后 ，是否

可以审议？ 审议后是否可以不通过 ？ 宪法没有明确规定 。 根据各国议会的工作惯例
，
议会

“

听取
”

相关

报告应包括
“

审议
”

，

“

审议
”

的后果有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可能 （如果只能通过而不能不通过
，
审议就成了

走形式 ） ，如果不通过则可能引起质询 、罢免 、弹劾等程序的启动 。 鉴于国家主席的罢免权属于全国人

大 因此
，
如杲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家主席的出访报告后未予通过 ，笔者认为应启动 向全国人大报告

的程序 ，全国人大应召开会议 包括临时会议 ）进行审议 。 总之
，
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之间就权力机关

对国家主席的事后监督如何分工 ，法律应明确予以规定 。

⑦ 马岭 《 宪法原理解读 》 ，
山 东人民 出板社 年版 ，第 、 頁 。

⑧ 有学者认为我 国 的 国 家主席 、 党主席 、
军委主席

“

三位一体
”

的体制 已 成为 宪法惯例
，
值得肯 定 。 参见强世功 ： 《 国 家主 席 ：

三位

一体 宪政体制 的创 立与 完善》 ，
年 月 曰 访 问 。 笔者也认为

“

三位一

体
”

并不违反宪法
，
宪法是讲分权的 ，

但在哪里分权却要搞 清 楚 。 英国 、 美 国 也是党政军一体
，
因 此

， 中 国 宪政 问題的根结不在
“

三位
一

体
”

而是另 在它处 。

⑨ 同前 注⑤ ，
江登琴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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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关于国家副主席
“

代行职权
”

和
“

继任
”

的规定

一

） 年《宪法》 的规定

关于国家副主席
“

代行职权
”

的规定 。 年 《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 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 ，
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

”

第 条第 款规定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 ， 由 副主席代行主席 的职权 。

”

根据这两条规定
，代行

国家主席职权的主体是明确的
——

国家副主席 代行职权的类型有两种 ，

一

是常规性代行 在正常情况

下受主席委托代行其部分职权 ）
，
二是因病代行 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时的代行 。

其
一

、常规性代行 。 这是
一种明确的委托代行 ，委托人是国家主席

，
受托人是国家副主席 。 委托的

理 由宪法没有明确规定 ，即只要国家主席认为必要就可以委托 如 国家主席某阶段太忙 ， 或处理某些事

务国家副主席更熟练 、更有经验 ，或国家主席不在首都 ，等等 。

⑩ 从该条前
一句

“

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

的原则规定来看 国家主席是应当委托一定的职权给副主席的 ，
副主席不宜主动协助主席工作 ，而只能

在主席委托其工作后进行
“

协助
”

。 既然副主席有协助主席工作的义务 ， 而这一义务的实现又 以主席委

托为前提 ， 因此这也构成了国家主席的义务 。 只有国家主席先尽义务 （ 委托部分职权给副主席 ） ，
副主

席才能尽义务 协助主席工作 ） 。 如果国家主席不尽义务 不委托职权给副主席 ） ，副主席就无法尽义务

无法协助主席工作 ） 。

这种常规性代行应不包括国家主席因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国家主席 因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由 《宪法 》第 条第 款做了专门规定
，
因此应排除在第 条的规定之外 。 可见 年 《宪法 》 中的

国家副主席并不仅仅是美国副总统式的
“

备胎
”

，不仅在
“

国家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时应代

行其职权 而且在国家主席健康情况 良好的状态下 ，
也能够受托代行其部分职权。 因此国家副主席应理

解为是国家主席的助手 （

“

协助
”

主席工作 ） ，其地位和作用明显髙于美国副总统 。

《宪法 》第 条虽然明确了副主席所代行权力的来源
——国家副主席代行国家主席的职权是

“

受

主席的委托
”

，对副主席代行职权也有范围的限制 （ 只能代行
“

部分
”

职权 ） ，然而限制的界限却并不清

楚 ，如只能代行的
“

部分
”

职权是哪
“

部分
”

职权 ？ 由于宪法本身没有规定国家副主席的职权 ， 因此副主

席行使的职权就是国家主席的部分职权 ， 这等于是国家副主席的职权完全由国家主席决定 （而不是宪

法规定 ） ， 国家主席的职权是否需要委托 、何时委托 、委托多少 ，以及委托哪部分 、不委托哪部分 ，都由 国

家主席个人决定 可见 年 《宪法 》在此给国家主席的 自 由裁量权是很大的 。

其二 、因病代行 。 根据 年《宪法》第 条第 款的规定 ，
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时 ，

由副主席
“

代行主席的职权
”

，在此副主席代行职权的范围没有
“

部分
”

代行的限制 这是否可 以理解为

全面代行 ？ 笔者认为 ，国家主席因
“

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时 ， 国家副主席可以代行其大部分职权 旦

仍然不宜全面代行 。 因为国家主席的有些职权 ，
只要其

“

在位
”

就不宜由他人代行 （ 即使成为植物人

应 以主席 的
“

名义
”

行使这些程序性权力 ） ，如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等程序性权力 。

第 条第 款虽没有规定谁来决定代行 ，但根据第 条的内容推论 ，

一般应理解为由 国家主席决

定 ，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种委托代行 （ 但不是常规情况下的委托代行而是特殊情况下的委托代

行 ） 。 然而 ，如果出现主席不能委托 如突发性昏迷或成为植物人 ） ， 副主席也不能代行其职权吗 ？ 宪法

没有明确规定 。 笔者认为这种不明确给宪法解释提供了空间 ，
从法理上看 应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决定副主席是否需要代行职权 此时
“

委托代行
”

转变为
“

决定代行
”

。 如果全国人大正在开会或即

将开会 ， 由全国人大决定是最好的 ；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则应由其常委会决定 。 此外 ，

对这些特殊情

况 除了采取由权力机关
“

决定代行
”

的方式外 ，也可以考虑采取
“

自然代行
”

的方式
，
即 由宪法或法律明

⑩ 毛泽 农 于上世纪 年代曾说过 ，
他一 离开北京 都是刘 少奇代理他的 工作 。 参见颍苏 ： 《朱德缘何 未担任共和 国主席 》

，
《 百姓

生活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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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在上述情况发生后 主席不宜或不能委托时 ，副主席可
“

自然代行
”

主席的职权 。

但是 ， 国家主席因
“

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什么样的
“

健康情况
”

为
“

不能工

作
”

？ 是否以国家主席 自 己的感觉为准？ 还是需要医院的相关证明 ？ 是否需要批准？ 谁有权批准？ 因

健康情况
“

长期
”

不能工作的
“

长期
”

是多长？ 这些问题应由 国家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 或者

国家副主席也能根据 自 己 的判断提出建议？ 笔者认为 ，
这一系列问题应由宪法明确规定 ，

或者在宪法之

后 由法律予以具体明示 。

关于国家副主席
“

继任
”

的规定 。 年《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缺

位的时候 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

”

这里的
“

缺位
”

应该排除了前
一款

“

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

工作
”

这一情况
，
第 条第 款规定了

“

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时的处理办法 ，第 款规定

了国家主席缺位时的处理办法 这两款之间应是并列 是两种情况 而非重合 不是一个包含另一个 ） 的

关系 。 也就是说
“

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不属于
“

主席缺位
”

的范畴 ，
主席仍然

“

在位
”

，
只是

不能正常工作 。

这一款很明确继任者是国家副主席 ，继任的前提是国家主席缺位 ，说明我国的国家副主席也有
“

备

胎
”

的功能 只是不限于这一功能 ） 。 然而在程序上还缺乏宣布者 ，当国家主席缺位时
，
由 国家副主席 自

己宣布继任国家主席的职位显然不妥 。 根据 年 《宪法》的相关规范推论 ，应 由全国人大宣布 ，在全

国人大闭会期间 ，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为宣布 。

二 ） 年 《宪法 》 的规定

年《宪法》对国家副主席
“

代行职权
”

及
“

继任
”

的规定也有 条 ， 即第 、 条 其内容基本承

续了 年《宪法》的有关规定 ，但也有一定区别 。

关于副主席
“

代行职权
”

的规定 。 第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 ，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

这与 年 《宪法》第 条第 款的规定

完全相同 ，只是由 年 《宪法 》 的
一款改为两款 ，

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改进 ，仍然是副主席受托代行职

权 仍然是只能代行主席的
“

部分
”

职权。 笔者认为 ， 年宪法制定时 ， 国家主席制度已经有多年的实

践 ，其内容是应该有所改进的 。 如 ，
即使在平时国家主席能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其委托国家副主席代

行的
“

部分
”

职权范围也应进
一

步明确 ，
因为

“

部分
”

委托而不是
“

全部
”

委托意味着有不能委托代行的

职权 。 尤其是当 国家主席拥有一定实权后 宪法和法律应对其职权的行使给予更多的具体规范 ，明确规

定某些职权不能委托 如公布法律权 、发布命令权 ；
有些权力只能因健康状况不佳或外出工作而委托 ，如

荣典权、接受使节权 或者限制委托的范围 ，如只能就外交等事务进行委托 或对重要委托做出具体的程

序规范 ，
如需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委托 或委托后要向常委会汇报 等等 。

年《宪法》取消了 年《宪法》规定的
“

因病代行
”

， 可能认为
“

因病代行
”

也是
“

委托代行
”

的一种 ，因此
“

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

已经涵盖了主席因
“

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
”

时委托副主席代行其职权 。 但这种
“

涵盖 并不那么周全 ，
至少没有考虑到在特殊情况下

“

决定代行
”

、

“

自然代行
”

的必要性 这种
“

决定代行
”

、

“

自然代行
”

不仅限于健康状况 （ 如主席突然昏迷不能委托 ） ，

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情况 ，
如国家主席飞机失事 ，机上人员被正式确定死亡之前 ， 国家副主席此时没有

委托是否就不能代行国家主席的职权？ 主席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而被羁押时 ，副主席是否仍然限于

受托才能代行其职权？ 如果主席不愿委托怎么办 ？

“

文革
”

中国家主席刘少奇
“

倒台
”

后 国家副主席宋

庆龄曾代行国家主席的部分职权 ，进行国事活动 ， 这时的
“

代行职权 是由谁决定的？ 刘少奇显然已经

不能决定 ，宋庆龄 自 己也不可能决定 ，
从宪法程序上看

，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比较合适的 （ 年

刘少奇去世后则应由 国家副主席继任
——

当时的副主席有宋庆龄、董必武两人 按理应由第一顺序的副

如 年宋庆龄以 国 家别主席的身份接受了 阿拉伯也门 共和国 、轉威 、瑞士 、越南
、芬 兰 、朝鲜和毛里塔尼亚等 国新任大使呈

递 的国 书 。 参见刘 文进 《宋庆龄在
“

文革
”

中 沉寂了吗
， ， 年 月 日 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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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继任 ） 。 笔者认为 ，取消 年 《宪法》规定的
“

因病代行
”

是可以 的
，但不宜只剩下

“

委托代行
”

这
一

种形式 ，
这等于堵塞了本来存在于 年 《宪法》

“

因病代行
”

规范中的解释空间 如决定代行 ）
，若宪

法能明文规定特殊情况下的决定代行或 自然代行 效果可能更好 。

关于 国家主席 、副主席
“

缺位
”

的规定 。 年《宪法》第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

的时候 ，
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候 ，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 、副主席都缺位的时候 ，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在补选以前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

”

这比 年 《宪法 》只规定国家主席
“

缺位的时候 ， 由副主席继

任主席的职位
”

更完善了 ，
不仅规定了 国家主席缺位时的继任问题 ，而且规定了副主席缺位时的补选问

题
；还规定 了国家主席 、副主席同时缺位的情况

，
以及此种情况下的暂时代理者和补选者 。

那么何为
“

缺位
”

？

“

缺位
”

是否就是指死亡 ？ 由谁来判断
“

出现缺位
”

？ 如失踪是不是缺位 ？ 失踪

多久算缺位 ？ 确认
“

出现缺位
”

后由谁来
“

宣布
”

国家副主席继任国家主席的职位 ？ 年 《宪法》没有

规定这些问题 年《宪法》也没有规定 。 从 年 《宪法 》第 条将有关
“

补选权 赋予全国人大

来判断 主席 、副主席都缺位时） ，
应 由全国人大决定和宣布 ，但由于全国人大一年一次的会议制度 ，使

其难以及时行使权力 ， 即使临时开会 ，其庞大的参会人数也使会议难以迅速召 集 。 因此
，
可 以考虑在全

国人大闭会期间将这
一权力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

从其他国家的规定来看 有的国家和我国一样使用了
“

缺位
”

的概念 ，但同时还使用 了
“

因事故而不

能履行职务
”

、

“

因其他原因不能执行职务
”

等等表述 如 《韩 国宪法 》第 条规定 ：

“

总统缺位或因事故

而不能履行职务时
， 依国务总理 、法律规定的国务委员的顺序代理其权限 。

”

《南非宪法 》第 条规定 ：

“

总统缺位或因其他原因 不能执行职务时 ，参议院议长即代理总统职务 ，
如参议院议长缺位或不能代理

时 ， 由众议院议长代理 如众议院议长亦缺位或不能代理时 则 由政务委员会指派一人为代理总统 。

”

也

有的国家明确使用了
“

死亡
”

的概念
，
如 《波兰宪法》第 条规定 ：

“

共和国总统死亡时 ，
由众议院议长

临时履行总统职责 ，
直到选举出新总统为止 。

”

还有的国家列举了多种情况 ，
如 《阿根廷宪法 》第 条规

定 ：

“

总统生病 、离开首都 、去世 、辞职或被免职时 ，行政权 由 国家副 总统行使 。 国家总统和副总统均被

免职 、去世 、辞职或不能胜任工作时 ， 国会确定一名政府官员行使总统职务 ，直到总统恢复工作或选出新

总统为止 。

”

《美国宪法》第 条修正案第 款规定 ：

“

如遇总统被免职 、死亡或辞职
，
副总统应成为总

统 。

”

笔者认为 死亡
”

的概念过于狭窄 ，如在总统辞职 、被免职 没有死亡 ） 的情况下 ，
副总统也是应该

继位的 ；宪法列举总统生病 、离开首都 、去世 、辞职或被免职等各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妥 当 ，如果出现宪法

没有列举到的情况 ，则可能陷入被动 。 因此 ，
由宪法用

“

缺位
”
一词笼统概括

，
由法律对

“

缺位
”

加以具体

例举较为合适 。 即使出现例举之外的情况 也可以启动法律解释机制予以弥补 。 如果宪法规定的较为

模糊 ，又没有相关法律具体化 ，
遇到新情况往往只能启动宪法解释机制 而宪法解释不如法律解释简便 ，

后者程序相对简单 ，动作幅度较小 ，有利于国家的安定 。 笔者认为
，
这些内容不

一定由宪法而是可 以由

相关法律 （ 如《 国家主席法》 明确予 以规定 。

三 、对运作 中的国家主席制度的几点分析
一 关于国家主席的兼职

虽然 年《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兼职问题 ， 但根据我国惯例 ， 国家主席在党内 、军内一般

都有兼职。 如第一届 国家主席毛泽东和上世纪 年代后的国家主席江泽 民 、胡锦涛 、习近平都是同时

兼党中央总书记 或主席 ）和中央军委主席 （或国防委员会主席 ） ，是党政军
“

三位一体
”

的格局 。 笔者

认为对上世纪 年代这
一

模式的
“

回归
”

是正确的 ，
江泽 民在 年 月 曾 说 ：

“

党的总书记 、 国家主

年 《 宪法 》 第 条对 国 家主席在 军队中 的兼职有明 确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统率全 国武装力量 担任 国防委员会主

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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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 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 、大国来说 ，不仅是必要的 ， 而

且是最妥当的办法 。

”

刘少奇 、李先念 、杨尚昆任国家主席期间 ，党政军三位
“

不一体
”

的体制利少弊

多 。 如在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期间 ， 由于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分离而呈现 出双主席制 ，为后来
“

文革
”

的

发生埋下了伏笔 ；
在李先念 、杨尚昆任国家主席期间 ， 出现了军委主席的地位事实上高于国家主席这样

不正常的情况 。 杨尚昆任国家主席时同时兼任军委副主席 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 国家主席即使是虚权 ，

也贵为国家元首 在另
一个国家机构 中却只任副职 给该机构的一把手当副手 ，这有损于 国家主席的地

位 、名誉和尊严 。 即使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这种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可避免 ，
如杨 尚 昆的前任李先

念在任国家主席时就没有在军委内任职 。 既然已经任 国家主席 ，那么在军内要么任军委主席 ，
要么不担

任任何军中职务 ，但不宜任军委副主席或其他更低官职。 同时 ，国家主席也不宜在党内任二把手 如刘

少奇 或更低的职位 。 虽然党不是国家机关 ，但作为执政党 尤其是我国这样的长期执政党 ）
，
不把本党

的最高领袖派往国家的最重要位置 （ 国家元首或政府总理 ） ， 而是派党内的二把手 、三把手甚至更低职

位的人前任 党的最高领袖却在其他国家机关 如军事机关 ） 中任职 这样势必抬高该机关的地位 ，
打乱

宪法上的权力部署 。

二 关于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年龄搭配

年 《宪法》第 条规定 ：

“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

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 。

”

在实践中 ，

“

国家主席的平均当选年龄是 岁
，副主席的平

均当选年龄是 岁 。

”

国家主席当选时年龄最高的为 岁 （杨尚昆 ） ，
最低的为 岁 （ 习近平 ） ；

国

家副主席当选年龄最髙的为 岁 （ 王震 ） ，最低的 岁 （ 习近平 ） 。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之间的年龄搭配 。 如第一届 国家主席 、副主席 当选时的年龄为主

席毛泽东 岁 ，
副主席朱德 岁 ，副主席的年龄高于主席的年龄 。 这说明什么呢？ 笔者认为 这说明

当时没有国家副主席是国家主席接班人的设计安排 。 有人认为 ，作为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没有任第二届

国家主席是因为朱德谦虚礼让
“

按照惯常的做法 ，
毛泽东不连任 由上届 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

‘ 成章的事 。 事实上 中共髙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 。

”

但朱德给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总

书记邓小平写信 言辞恳切地要
“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

为适当
”

，

“

在
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 ，他还多次说过 自 己比毛泽东年长 岁

，
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

席不符合情理 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 ，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 。

”

也有学者认为朱德最终没有

担任第二任国家主席 ，其原因主要和年龄有关 ，如果国家副主席在当选之时年龄大于或接近于国家主席

年龄 那么其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可能性较小 ，
朱德最终没有担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

他年长毛泽东 岁 。 笔者认为 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番话更能说明问题
“

朱德同

志是很有威望的 ，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 ，为什么是这个 ，而不是那个？ 因 为我们共产党内 主持工作

的 ，我算一个 但我是不管 日 常事务的
，
有时候管一点 ，

有时候不管 。 经常管的是谁呢？ 是少奇同志 。 我

一离开北京 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 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 ，现在到北京又已经 年 了 。 以他担任国家主

席 比较适合 ，
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

”

邓小平也曾作过说明 ：

“

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 ，

如朱德同志 ，
如党内几位老同志 都可以作 ，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 ，

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 ，
比较更

为适当些 。 国家主席不单是
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 ，而且有一些相 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 。 例如出 国 、会

谈 、接待等等 。 所以 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 ，
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 ， 出 面兼任 国家主席职

务 ，是 比较好的 。

”

由更年长的国家副主席接任国家主席的职位
，
正如朱德所说

“

不符合情理
”

。 从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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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邓小平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主席是实权而非虚权的 ，

“

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 。

例如出 国 、会谈 、接待等等
”

，
这说明在设计国家主席和年长的国家副主席搭档时没有考虑 国家副主席

“

接任
”

的问题 ，主要考虑的是国家主席缺位时国家副主席
“

继位
”

的问题
——

由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

性较小
，
因此

，
国家副主席年长

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

此后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之间的年龄格局基本保持了这一特点 ，国家主席通常比国家副主席年轻 。

如刘少奇 出任两届国家主席时的年龄分别是 岁和 岁 ，与之搭档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是 岁和

岁 ，另一位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是 岁和 岁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时 岁 ，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

岁
；
李先念出任国家主席时 岁 ， 当时的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 岁 。 在上世纪 年代也出现过 国家

主席和副主席的年龄较为接近的情况 ，如杨 尚昆出任国家主席时 岁
， 当时的国 家副主席王震 岁 。

但不论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年龄接近还是国家副主席更年长
，
当 时都没有将国家副主席作为国家主

席接班人的考虑 。

这种状况在 年发生了重大改变 ， 当时 岁的江泽 民出任 国家主席 ， 岁的胡锦涛 出任国 家

副主席 ，
从这时起 国家副主席开始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面 目 出现 ：国家副主席将是下

一任国家主席 ，

任职副主席是为了历练 ，为了熟 工作
，
为接替国家主席做准备 。 应当指出 的是 ，这种情况是在 国家主

席的第二任期时才出现的 。 如在胡锦涛任第
一届 国家主席时 ， 为 岁

，
当时的 国家副主席 曾庆红

岁
，
这样的年龄搭配说明 国家副主席不是下一届主席的人选 （ 副主席比主席年长 ） ，但副主席也不完全

是助手 。 由于曾庆红是上一届班子的
“

老人
”

， 因此 由他出面任国家副主席 ，从正面意义上说 ，有老 同志
“

扶上马 ，送一程
”

的意义 ；
到胡锦涛 岁任第二届 国家主席 ，

与 岁 出 任国家副 主席的习 近平搭档

时 ， 国家副主席才有了接班人的含义 。 笔者认为 ，
有关接班人先任 国家副主席

，
再任国家主席这种安排

有明显的益处
，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如国家副主席也是 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但此国家副主席是

否能成为下
一届 国家主席 ，还要 由下一届全国人大选举

；
上一届全国人大不能为下一届全国人大的选举

定人选 ，或者说上
一

届全国人大可以希望这
一

届的 国家副主席成为下
一届 的 国家主席 ，但是否能够成

为 还取决于下一届的人大投票 。 如果下
一

届的全国人大尊重上一届全国人大的选择 那么可以将副主

席升格为国家主席 如果下一届的全国人大认为上一届全国人大选举的副主席不宜担任国家主席 ， 当然

有另选他人的权力 。 因此 ，不宜将这种承接形式固化 ，否则可能有
“

事先内定
”

的嫌疑 ，削弱了下一届全

国人大的选举权 。

三
）关于国家副主席 的人数

国家副主席的人数应该是一个 、两个或两个以上 ？ 对此 年 《宪法》和 年 《宪法》都没有明

确规定 。 实践中的状况是 年刘少奇任 国家主席期间 副主席为 人 ，其余时候均为 人 ，

没有 人或 人以上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情况 。

有学者认为
，
对于 年设立两名国家副主席的理由 ，毛泽东于 年 月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上对为何在党内设立多名 副主席的解释可以作为参考 ：

“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 ， 叫 做
‘

设副主席若干

人
’

。
… …

一

个主席 、

一个副主席 少奇 同志感到孤单 ， 我也感到孤单
—个主席 ，又有 四个副主席 ，还

有一个总书记 我这个
‘

防风林
’

就有几道 。

……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 同 时 ，多几个人 ，
工作上也有

好处 。

”

泽东
“

孤单
”

和
“

防风林
”

的形象表达 ，说明 了设立多名副主席的必要性 。 笔者认为 设两名

副主席确实有
“

防风林
”

的作用 ，可以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所讲的
“

预备那一手
”

主要是
“

避免苏联曾经出

现的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
”

，是针对
“

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
”

的情况而言的 ， 这是

年毛泽东那次谈话的历史背景 。 但设两名 以上的国家副主席也需要有更明确具体的规定 ，
以免

出现混乱 ，如两名 国家副主席之间是否需要分工 ？ 怎么分工 ？ 谁来分工？ 国家主席委托国家副主席代

《毛泽 东与
“

接班人
”

问題 》 ， 年 月 日 访 问 。

同前注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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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权时委托给哪个国家副主席 ？ 是否两个都可以委托 ？ 还是只能或主要委托给第
一顺序的国家副主

席
，第一顺序的国家副主席缺位时才能委托给第二顺序的国家副主席 ？ 还是可 以同时委托 ？ 哪些职权

委托给第一顺序的国家副主席 ？ 哪些职权委托给第二顺序的国家副主席 ？ 第一顺序的国家副主席是否

可以将国家主席委托的权力再委托给第二顺序的 国家副主席 ？
……笔者认为

，
总体上看还是设一名 国

家副主席较好 ，既符合惯例
一

设两名国家副主席的时间为 年 ，设一名 国家副主席的时间为 年

而且包括近 年 ）
，也避免了闲职太多 或互相扯皮等弊端 。

四 关于国家名誉主席

年 月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

关于授予宋庆龄同

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摩荣誉称号的决定
”

，
这是空前的 笔者希望也是绝后的 。 因为国家主席不宜

作为一个荣誉称号来授予 ，理由有三 ：

国家名誉主席的性质不明确 。 国家主席这样
一

个庄严的职位是不能作为荣誉称号来授予的 我

们常听到有名誉教授、名誉博士 、名誉市 民 、名誉院士 、某协会的名誉主席等称号 ，但很少听到一个国家

有名誉主席 。

一

个国家要么有主席 ，要么没有主席
，
但不宜有名誉主席 。 国家有主席则它通常贵为国家

元首 ，没有主席 元首 也表明了该国的政体格局 （ 往往说明其不完善 ）
，但名誉主席却不知是处于国家

权力格局 中的什么位置 。 在当时 年《宪法》没有设置国家主席的情况下 ，
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权

力为国家创设
一个名誉主席 。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决定的 目的并非是要创设一个新的国家机构 ，改变国家的权力格局 ， 但

是授予
“

国家名誉主席
”

的称号显然是越权 了 。 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
“

规定和决定

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

虽然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 荣誉称号
”

的范围 ，但根据各国 的惯例 ， 国家授予

的
“

荣誉称号
”
一般是针对各行各业的杰出贡献者 荣誉称号不应包括国家机关的职位 （ 哪怕是虚职 ） ，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将
“

荣誉称号
”

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名誉主席 ，超出 了宪法的授权 。 笔者

认为
，
对于宋庆龄同志的光辉业绩 ，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可以 以其他方式予以肯定和褒奖 。 不论是从宪

法规范还是从宪政实践来看 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应当是荣誉称号的授予者 ，而不是被授予者 。

从常识上讲 ，

一般有主席才能有名誉主席 。 如某协会 、社团 已经有主席 ，可再设名誉主席 即使没

有主席 ，也有副主席在主持工作 ，此时也可设名誉主席 。 在 年 《宪法》未设置国家主席的情况下 ，

怎么能创设出国家的名誉主席 ，这在逻辑上似难以 自圆其说 。

责任编辑 童之伟 ）

该决定是 年 月 日作 出的 ，
宋庆龄于 年 月 日 去世 。 因此 这一称号 虽然是在她生前颁发的 （ 前 天 ）

，
但以

她 岁的高龄来看 全田人大常委会应无意通过这种形式授权 而是具有明显的授予
“

荣誉称号
”

的性质 。


